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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1〕138号 

─────────────── 

 
 

关于对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A 股简称：华北制药，A 股证券代

码：600812； 

刘文富，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 

周晓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 

王立鑫，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 

常志山，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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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经查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信息披

露方面，公司时任副董事长刘文富、时任总经理周晓冰、时任财

务总监王立鑫、时任董事会秘书常志山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

下违规行为。 

（一）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部分，未及时履行审议及

披露义务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0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总计 22.23 亿元。根据公司公告，2020 年度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5.62亿元，超出预计金额达 23.39

亿元，超出部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07%，达到股东

大会审议的标准。超出原因系公司 2020 年度增加银行贷款，在

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冀中能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贷款和票据业务减少，在

财务公司存款增加。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但公司未就超出预计部分

及时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21

年 4月 27日，公司才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并披露相关公告；2021 年 6 月 16

日，上述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违反前期有关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上限的相关承诺 

2012 年 5 月 16日，公司披露关于对纳入收储范围的土地及

相应房产、商标许可使用、避免同业竞争等事项作出安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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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所涉事项

安排进行披露。其中，公司承诺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高于财

务公司向公司发放的贷款余额，即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不

高于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的日均贷款余额。但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

额为 40.70 亿元，而财务公司对公司无贷款。公司 2020 年末在

财务公司存款金额高于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的贷款金额，违反前

期承诺。 

（三）公司有关带息负债的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财务预决算报告》，预计 2020 年度带息负债总额不超过 122 

亿元（不包括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

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爱诺公司、动保公司）的额度。

公司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

司带息负债总额 130.90亿元（不包括爱诺公司、动保公司），超

出预计金额达 8.9 亿元，超出部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1%。公司 2020 年末带息负债总额超出前期预计额度，有关

带息负债额度事项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 

另经查明，因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超出审批额度、违反前期

有关财务公司存款事项承诺、带息负债超出前期预计额度事项，

年审会计师认定公司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超出当年度预计金额并达到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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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标准，但未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前期

有关财务公司存款事项的公开承诺；有关带息负债的信息披露前

后不一致，导致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上述行

为违反了《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 4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2.1条、第 2.3条、第 10.2.4条、第 10.2.5条、第 11.12.1条

等相关规定。 

公司时任副董事长刘文富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与信息披露

第一责任人、时任总经理周晓冰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负

责人、时任财务总监王立鑫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时任董事会秘

书常志山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能尽到勤勉尽责义

务，未能督促公司合法依规进行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对上述 3

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

则》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 条、第 3.2.2条等有关规

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

的承诺。 

（二）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如下异议。 

一是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公司对于违

规事项无主观故意，因业务往来频繁未能及时统计并履行上报、

审批流程。在获知相关情况后，已无法在 2020 年年度内完成追

加审议程序。 

二是违规行为发生后，公司及时整改并完成追加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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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月 29日予以披露，并在 6 月 16 日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并予以

披露。 

三是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本

次违规事项，及时向监管部门进行汇报，与监管部门保持沟通并

积极配合相关工作。 

（三）纪律处分决定 

针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本所）认为： 

一是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4 条、第 10.2.5条的规

定，公司在披露上一年度年度报告之前，对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实际执行中超出预计金额的，应当根据

超出量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超出预计金额，但未及时按照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与信息披

露义务，违规事实清楚明确。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所称对违规行为

无主观恶意、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补充履行追认程序的异议理

由，不影响违规事实的成立，不构成从轻、减轻责任的情节。 

二是公司 2020 年末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带息负债超出

前期预计额度，迟至 2021年 4月 29日才对相关事项予以首次披

露。公司虽补充履行追认程序并予以披露，但延迟时间较久。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所称及时整改、与监管部门保持沟通等属于事后

弥补行为，不影响违规事实的成立，不构成从轻、减轻责任的情

节。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2

条、第 16.3条、第 16.4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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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华

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副董事长刘文富、时任总经理周晓

冰、时任财务总监王立鑫、时任董事会秘书常志山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

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